附件2
广东省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试点
项目申请报告编制大纲
    一、申报主体概况
1.申报主体的基本情况简介，包括低碳工作或项目开展情况。
2.申报主体历史碳排放情况。包括近两年的能源活动、工业生产过程、农业、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、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。
二、申报条件自评
根据所申报的试点领域，按照《通知》第二点中规定的“申报条件”进行自评，并对自评结果进行说明。
三、申报试点项目情况
1.项目基本情况。包括前期工作情况、是否获得或正在申报国家和省级其他专项资金支持情况等，并附证明文件。
2.项目建设内容。包括建设规模、总投资、预期成本和收益、资金来源、资金安排使用计划等。
3.项目预期减排情况。以申报主体2016年碳排放情况为基准年，以2020年为预期年，对项目实施前后的预期减排情况进行科学评估，并附有关详细说明。
4.项目创新情况。包括体制机制创新、技术创新、技术综合应用推广等。
5.项目组织保障。包括管理体制、实施进度、资金筹集情况等。
四、有关证明材料
1.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证明文件；
2.项目产权（授权）证明；
3.政府部门对申报主体及其项目的资助情况（如有，必须具体列明，否则取消申报资格）；
4.已开展碳盘查或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及低碳发展规划的相关资料；
5.试点项目的可行性报告、发展规划方案、实施方案等资料；
6.申报企业领域的，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复印件）和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
7.申报城镇或园区的试点，应获得所在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同意申报的批复意见。
上述复印材料均需加盖本单位公章并验原件，需保密的材料请一并注明。
